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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本科实践教学组织管理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实践教学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内容。为进一步规

范本科实践教学（包含实验、实习、实训等）管理工作，将

实践教学工作抓紧、抓实、抓细，切实提高教学质量，确保

各项任务安全、有序、有效开展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规范教学安排

（一）实验教学安排

各学院要安排专人负责实验教学组织实施，在实验教学

管理系统维护更新实验教学项目基本信息、上传实验指导

书、完善实验所需仪器设备及耗材信息、编排实验教学项目

课表。课表编排完成后因故需要调整的，须按照学校调（停）

课管理办法及相关程序办理。

（二）实习实践安排

各学院要科学制订实习方案，根据实习内容，按照就地

就近、相对稳定、节省经费的原则，选择专业对口、设施完

备、技术先进、管理规范、符合安全生产等法律法规要求的

单位进行实习。在开学两周内通过实习实践管理系统完成本

学期课程的实习计划填报，教学过程中教师指导学生通过系

统提交实习日志、报告及评价，教学结束通过系统完成实习

通 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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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绩鉴定。学院应于每月 10 日前登录“全国大学生实习公

共服务平台”（https://sx.chsi.com.cn/），完成上月结束

实习课程的相关数据填报，确保数据准确无误、校验通过，

做到不漏报、不错报、不虚报。因故需变更教学时间或地点

的，须提前 5 个工作日提交变更申请、说明原因及调整方案，

经学院主管领导审批后报教务处实践教学科备案。

二、强化过程管理

教务处联合学校教学督导组开展随机抽查，重点核查管

理系统教学计划与实际教学的一致性，实习安全与学生正当

权益是否得到保障，授课教师是否按照课程质量标准和实验

指导书开展教学，学生参与度与核心实践技能掌握情况等。

学院教学督导组要通过现场听课、查阅教学日志等方式，对

实践教学组织过程及效果进行督导，重点检查组织是否规

范、教学效果是否达到预定目标等。各学院要加强分散实践

学生管理，督促教师做好跟踪指导。

各学院要健全实践教学反馈评价机制，构建由学生、实

践单位（场所）、指导教师共同参与的三方评价体系，广泛

征集意见，及时发现改进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持续提升

教学质量。

三、强化安全保障

学生参加实践教学活动前，学院必须开展系统有效的动

员和安全、纪律教育。未经安全教育培训或实验室安全考试

不合格者，不得参加实验实习。学院要掌握实践场所安全风

险，提前做好防范，制定完善应急处置预案，明确责任人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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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联络机制，确保突发情况能及时、稳妥处置。

各学院要在实习前对校外实习单位进行实地考察评估，

确定满足实习及安全条件后，应与实习单位签订合作协议，

明确双方的权利、义务以及安全管理责任，建议学生与实习

单位签订《实习协议书》。学院或实习单位要为参加校外教

学实习的师生购买实习责任险或意外伤害险，未购买保险的

实习项目一律不得开展。校外实习如需使用车辆，须租用正

规公司车辆。

四、完善考核评价

鼓励学院根据专业特点，创新评价方式，采用“实习报

告+答辩评审”“实操考核+成果展示”等多元评价方式，综

合考查学生专业核心实践能力达成度。

实习完成后，指导教师应及时对实践教学工作进行总

结，向所在单位提交相关档案材料。各学院应于每年六月报

送学年实践教学工作总结，内容包括组织实施情况、成效亮

点、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等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学院是实践教学管理的直接责任单位，要充分认识到实

践教学工作的重要性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过程管理，

确保教学任务组织实施科学合理、安全有序。

实践教学实行信息化系统管理，数据将作为教学工作量

核算、教师绩效统计、学校教育事业数据上报等工作的基准

依据，务必严格按照要求提交，确保后续各项工作的准确性

与严肃性。请各学院于 2026 年 3 月 18 日前，在实验教学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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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系统和实习实践管理系统完成春季学期教学项目相关信

息填报。

联 系 人：薛 雪、王 宁

联系电话：87091732、870910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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